


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高清频道 

直播卫星集成传输服务采购需求书 

 

一、项目概述及技术要求 

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（简称“广电总局”）办公厅《关

于开展直播卫星平台高清节目同播工作的通知》（广电办发

〔2020〕92 号）的有关要求及广电总局相关批复文件要求，

海南卫视高清频道节目将通过直播卫星开展传输覆盖工作。

本项目拟采购上述节目直播卫星集成传输服务。 

二、项目需求一览表 

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 服务期 

1 

海南卫视高

清频道直播

卫星集成传

输服务 

集成传输海南卫视

高清频道节目，通过

中星 9 号直播卫星

覆盖“户户通”用

户。 

1 套 12 个月 

 

三、技术服务要求 

供应商负责将海南卫视高清频道节目主备光缆信号从

中国有线国干网海南省节点传送至直播卫星集成播出平台，

将节目进行集成加密, 生成业务产品包，传输送至相应卫星

地球站调制上行，通过中星 9 号卫星传输覆盖，并按照广电

总局相关要求为直播卫星“户户通”用户提供相关节目的授



权管理服务。具体技术服务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供应商负责协调并租赁中国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的

光缆传输资源，按照广电总局有关光缆干线网传输的指标要

求，优质完成本项目相关节目主备信号由中国有线国干网海

南省节点至直播卫星集成播出机房的引接传输任务，并执行

广电总局有关播出应急预案。 

（二）供应商负责对本项目相关节目的主备信号进行保

护性切换后，进行复用、加扰和加密处理，并生成业务产品

包，通过用户管理系统对全国“户户通”用户就本项目中的

相关节目进行精准授权管理。 

（三）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节目集成服务符合广电总局

有关集成平台安全播出的指标要求，满足并执行《国家广播

电视安全播出应急预案》中对直播卫星业务的有关要求。 

（四）供应商负责协调并租赁直播卫星集成播出平台至

卫星地球站的地面传输资源，通过不同路由的两路光缆线路

将本项目相关信号传输至卫星地球站。 

（五）按照广电总局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》（62

号令），供应商负责协调地球站配置有关传输、调制、上行、

抗干扰、监视等设备设施，并向卫星地球站购买卫星传输服

务，按照广电总局有关卫星传输的指标要求，优质完成本项

目相关节目卫星上行任务，并执行广电总局有关播出应急预

案。 



（六）供应商负责协调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租

赁中星 9 号卫星相应转发器资源，按照广电总局有关广播电

视节目卫星传输的技术指标要求，完成本项目相关节目的卫

星传输任务。 

（七）供应商负责委派运行维护人员，并配置相应自动

检测设施对本项目相关节目的信源引接安全及质量、平台集

成安全及质量、卫星传输安全及质量进行 7*24 小时播出监

听监看，保障节目播出安全。 

（八）供应商应每日记录集成播出平台的设备运行状态，

每月汇总本项目相关节目集成传输运行情况，并向采购人提

供书面报告，特殊时期提供每日简报；对于传输中出现的问

题和隐患，供应商应及时处理并报告采购人。 

（九）对直播卫星集成播出平台和传输系统的临时改动、

大型检修或系统调整事宜，供应商应提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

人通报情况并协商一致，并且不影响采购人正常节目传输。 

（十）供应商有义务接受采购人对技术状态和运行状况

监督、检查。 

 

 

 

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

2021 年 1 月 13 日 

 


